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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危险作业许可管理制度

1. 管理目的

为加强公司作业许可管理，保障公司的安全运营，从源头防止生产事故发生，提高危险

作业管理水平，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管理范围内危险作业许可活动的安全管理。

3. 职责说明

3.1 各单位/部门安全监督管理部负责审批和组织风险分析，并监督危险作业的实施情

况。

3.2 作业部门负责危险作业审批表申请，并提交至安全监管部门进行审批，在作业过程

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操作规程要求。

4. 主要内容

4.1 危险作业定义

危险作业是指作业过程中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事故或财产损失的、具有较大风险和需采取

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才能进行作业的活动。

危险作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

4.1.1 对周围环境或人群有安全威胁的作业；

4.1.2 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易产生新的危险因素的作业；

4.1.3 必须采取一定的安全技术措施或管理措施才能进行活动的作业。

4.2 危险作业种类：

4.2.1 危险区域动火作业；

4.2.2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

4.2.3 有中毒或窒息环境作业；

4.2.4 高处作业；

4.2.5 大型吊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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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易燃易爆环境作业；

4.2.7 特种设备拆除安装、修理作业；

4.2.8 电气作业；

4.2.9 交叉作业；

4.2.10 动土作业；

4.2.11 其他危险作业。

4.3 从事危险作业人员的身体条件

4.3.1 作业人员应年满 18 周岁，经体格检查应合格，确保直接作业和辅助作业的员工身

体健康。

4.3.2 禁止患有以下疾病的人员从事危险作业：心脏病、高血压、低血压、严重贫血、

癫痫病、精神病、严重关节炎、深度近视眼病及患有不适应危险作业的疾病，严禁从事危险

作业。

4.4 担负各级危险作业生产许可审批和监护的人员（如：动火审批、监护；可燃性气体

测爆、测氧；密闭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监护等）须经培训后方可任职。

4.5 从事危险作业人员的培训要求:

4.5.1 危险作业负责人和各种被授权危险作业审批人应接受审批程序（权限）、相关危险

作业风险评估、实施安全防范措施方法、安全制度、应急处置方案（如：预防、避险、逃生、

自救、互救等）知识培训。

4.5.2 各种危险作业监护人员应接受相关监护技能及应急处置方案（如：预防、避险、

逃生、自救、互救等）知识培训。

4.5.3 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及应急处置方案（如：预防、避险、

逃生、自救、互救等）知识培训。

4.6 危险作业实行审批制度，未经审批不得实施危险作业；被授权危险作业审批人不能

同时兼任危险作业负责人。

4.7 危险作业审批

4.7.1 危险作业前，由危险作业负责人填写《危险作业申请审批表》（详见附件 1），明确

填写作业地点、作业内容、作业日期、预计作业开始及停止时间、危险作业人员、现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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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报被授权危险作业审批人审批；

4.7.2 被授权危险作业审批人收到《危险作业申请审批表》后，应与危险作业负责人及

对危险作业地点负有管理操作责任的部门人员共同对危险作业场所及作业内容中可能存在的

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确认已具备实施危险作业的安

全生产条件方可批准实施危险作业。

4.8 危险作业前，危险作业负责人应对参加危险作业的所有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安全交

底，主要内容如下：

4.8.1 有关作业的安全规章制度;

4.8.2 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应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

4.8.3 作业过程中所使用的个体防护器具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

4.8.4 事故的应急处置方案（预防、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知识；

4.8.5 相关事故案例和经验、教训。

4.9 危险作业申请批准后，必须由危险作业负责人下达危险作业指令。危险作业人员有

权拒绝没有正式审批生效的危险作业。

4.10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危险作业负责人应重新办理《危险作业申请审批表》：

4.10.1 作业过程、工艺、材料、人员等施工区域的安全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时；

4.10.2 作业时间超过危险作业申请审批表批准的期限。

4.11 危险作业使用的设备、设施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规定，危险作业所使用的工具、

原材料和劳动保防用品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规定。做到配备齐全、使用合理、安全可靠。

4.12 危险作业现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现场管理要求。作业现场内应整洁，道路畅通，应

有明显的警示标志。

4.13 安全管理人员应对危险作业进行检查监督，发现违章违规行为应及时制止，如安全

生产条件改变应停止作业并通知被授权危险作业审批人。

4.14 危险作业场所负责人和危险作业负责人应对危险作业现场进行检查监督，发现违章

违规行为应及时制止，如安全生产条件改变应停止作业并通知被授权危险作业审批人。

4.15 对违章指挥，作业人员有权拒绝作业。

4.16 危险作业完工后，应对现场进行清理、清扫、整理，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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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本制度未尽事宜及未列出的技术标准按国家、行业有关规定、标准执行，如与国家

法律法规、法令、条例、规定相抵触，以国家有关规定为准。

5. 附则

5.1 本制度由 EHS 管理部负责修改和解释。

5.2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6. 附件

附件 1：《危险作业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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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KM12-REC-008 版本：A/0

康美药业危险作业申请审批表

说明：

作业类别包括：（1）危险区域动火作业，（2）进入受限空间作业，（3）有中毒或窒息环境作业，（4）高处作业，（5）大

型吊装作业，（6）易燃易爆环境作业，（7）特种设备拆除安装、修理作业，（8）电气作业，（9）交叉作业，（10）动土

作业，（11）其他危险作业。

作业单位/

部门

作业地点 作业类别

作业人员 安全责任人

作业内容

监护人 作业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

可能引起

危害

预防措施和

应急措施

部门责任人

意见

安全负责人

意见

审批人员

意见

审批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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